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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陈芳）昨天，记者
从市国土资源局获悉，全市“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清
查处置“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启动，要求是到年底，全市

“批而未供”土地面积下降20%，闲置土地面积下降
20%。此次“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将于2019年1月7日
截止。

具体来说，在“批而未供”土地方面，要求是2009
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已经批准农用地转
用或土地征收、但未完成供应的土地面积下降20%；
2015年以前形成的“批而未供”土地面积下降25%；
2006年之前形成的“批而未供”土地和2018年之前单
独选址报批、违法补办形成的“批而未供”土地原则上
消化处置利用完毕。确保到2018年底，浙江省建设用
地供应动态监管系统“批而未供”土地面积控制在
73300亩以内。

针对闲置土地，要求是截至今年6月30日，已供应
建设用地中，依据《闲置土地处置办法》认定标准，现状
为闲置的土地，处置完成40%，闲置土地面积下降
20%。其中，列入例行督察的闲置土地处置完成率达
到85%以上。

市政府将在全市范围内选择一批社会影响重大的
闲置土地典型案件进行挂牌，公开曝光，督促完成处
置。同时，对“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数量较多、处置不
力、整改缓慢的区县（市）和市级部门开展约谈，督促整
改。

对未完成“批而未供”土地消化利用任务或闲置土
地处置任务的区县（市）政府，由市政府进行约谈，并视
情问责。同时，在安排下一年度计划指标时，在新增建
设用地与存量建设用地盘活挂钩计划指标基础上，核
减20%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对两项任务均完成的
区县（市）由市政府视情进行奖励。

本报讯（记者 周科娜 通讯员 陈丹）最近，象山
“乡伴文旅”儒雅洋新乡村生活综合体项目，完成了规
划方案的优化和细化，首期项目计划于下个月正式施
工。

根据计划，该生活综合体项目先期实施两个项目，
一是崇本堂区块改造为高端民宿、书店等文化休闲项
目，二是在旁边的三角区空地新造“双创中心”及商
铺。一期项目有望在明年年中完工，同时滚动开发乡
居微民宿、树蛙部落、国学堂、特色农园等10多个项
目，在三五年内投资1.2亿元，打造成为国内领先、多业
态集聚的乡村文旅“理想村”。

根据规划方案，项目分为三大功能区，一是山水生
态体验区，计划植入绿乐园、树蛙、露营基地、森林剧
场、农园等项目；二是乡居生活聚落区，按村庄原有风
貌开发原舍、溪地青舍、艺术工坊、大师工作室等项目；
三是历史文化休闲区，活化利用经过修缮后的众多历
史建筑，开放祠堂、戏台、国学堂，培植双创中心、乡村
生活馆、非遗体验馆、文化集市等新业态。

在开建儒雅洋“理想村”项目之前，今年初，乡伴文
旅率先在墙头镇溪里方村开发了乡村文旅公共业态示
范基地。向村民租用经过修缮后的老宅子“仁三房”，
保留、完善古色古香的中式庭院，开发旅游接待、休闲、
民宿等功能；向村里租用闲置的老年公寓，改造成为简
朴、素雅的日式风格民宿。

今年以来，象山县继续扎实推进历史文化名镇、名
村及传统村落的保护修缮工作，让更多历史建筑修旧
如旧、保留特色，留住地方历史根脉和乡愁文化。

目前，象山县有省级历史文化名镇1个，省级历史
文化名村4个，市级历史文化名村4个；国家级传统村
落1个，省级传统村落3个。全年计划修缮19处保护
性历史建筑，其中已完成11处；已完成51处首批历史
建筑挂牌，初步确定42幢建筑为第二批历史建筑筛选
对象。

购房话题又热起来了
关于购房的疑问
本报邀请专家帮您解答

不动产权证上未标注车棚信息,车棚权属“随房走”还是另有说法？外地买了房，
能使用在宁波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吗？婚前各自用住房公积金购过一套房子，婚后购
房，能否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楼市迎来“金九银十”，关于购房的各种话题
也越来越热门。近日，多名市民通过本报地产新闻官方微信平台“宁波晚报地产号”咨
询购房问题。带着市民的这些提问，本报请来相关部门专家解答疑惑。

市民：二手房产权过户后，不动产权证
上，没有标注自行车车棚的权属户号、面积
情况。之前购买过二手房，过户后，不动产
权证上的附记栏上有标注户号、车棚、面积
等信息。现在，宁波一些老小区虽然有车
棚，但碰到没有标注的情况时，车棚的权属
如何界定？是车棚权属“随房走”，还是另
有说法？

市国土资源局答复：一、车棚作为住宅
房屋的配套附属设施，不符合不动产权属
基本单元，因此无法单独申请登记手续；
二、历史上，由于老小区建造车棚数量上与
房屋套数不配套，存在多户共用情况或无
车棚情况，对于这些车棚使用情况，户主多
是通过约定使用，因此在不动产权证附记
栏未注记。

市民：我是外地户口，在宁波缴纳社保
和住房公积金7年了。现在，在四川买了
房子，商业贷款按揭。这种情况下，我能不
能提取住房公积金出来？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年5月，
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台六项措
施，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行为，关于
在异地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是这么要求
的：缴存职工在浙江省外购买商品住房，

购房者或配偶不在购房所在地工作或不
系该地居民，购房者父母或子女不系购
房所在地居民，一律不得提取住房公积
金。

也就是说，职工在省外买房想提取住
房公积金，购房的夫妻中至少有一个在购
房地工作或为购房地居民；或者购房者的
父母或子女是购房地户口。这样才可以提
取在宁波缴存的住房公积金。

市民：我儿子是宁波本地人，大学毕业
后去了外地工作。以前在杭州缴纳过社保
和住房公积金，辞职后把住房公积金退了，
去了其他城市自主创业，以后有4年多没缴
纳五险一金。现在打算回宁波工作，缴纳
五险一金（包括社保和住房公积金）。

两年前，儿子成家，儿子媳妇户口都与
父母在一起，父母名下住房有2套（都是老
小区），市区的住房面积为89平方米，本市
郊区还有一套 62 平方米的住宅。儿子回
来要买房，是不是属于首套房，是否可以享
受相关优惠政策？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根据您描述

的情况，您儿子家庭名下无住房，住房公积
金贷款政策可以认定为首套房，如符合住
房公积金贷款申请条件的可以申请住房公
积金贷款。

目前住房公积金贷款有关额度的政策
如下：职工按规定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满
2年，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家庭
首套自住住房的，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
度为60万元/户；职工按规定连续缴存住
房公积金满6个月，首次或第二次申请住
房公积金贷款购买家庭首套自住住房或第
二套（含改善型第二套）自住住房的，最高
贷款额度均为40万元/户。

市民：年底将调动到外地(宁波大市范
围以外)工作，住房公积金如何转移?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如转入地住
房公积金中心已接入全国异地转移接续平
台的，职工可直接到转入地中心办理转入
手续。如转入地住房公积金中心未接入全

国异地转移接续平台的，则需提供以下材
料：一、填妥并加盖转出单位印章的一式四
联《宁波市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转出申请
表》；二、转入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具
的《宁波市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异地转入
确认书》。

市民：男方在奉化区缴纳住房公积金，
女方在鄞州区缴纳住房公积金，所购房屋
在奉化。这种情况，应该如何申请住房公
积金贷款?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第一，房产证
上有夫妻双方名字，且夫妻双方都符合贷
款条件的，借款人应确定为男方；第二，房

产证上有夫妻双方名字，但男方不符合条
件的，借款人应确定为女方；第三，房产证
上只有男方一人名字的，借款人确定为男
方；房产证上只有女方一人名字的，借款人
确定为女方；第四，向房屋所在地公积金中
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市民：我们夫妻两人婚前各自贷过一
次住房公积金贷款，目前已结清。结婚后，
为改善住房条件，打算重新购房，能否再次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不能。目前暂
停受理申请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家
庭第三套住房或第三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

不动产权证上未标注车棚信息,权属“随房走”还是另有说法？

在四川买了房，能用在宁波缴纳的住房公积金吗？

父母在市区有2套房，儿子再买房的话属首套房吗？

住房公积金转到异地，如何办理？

男女双方不在同区缴纳住房公积金，如何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夫妻婚前各自申请过住房公积金贷款，婚后能否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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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1.2亿元打造乡村文旅“理想村”
象山实施
“乡伴文旅”新乡村综合体项目

矛头指向“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
我市启动
土地“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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